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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8）

截 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以及根據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去年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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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118,791 245,978

銷售成本 (93,283) (190,629)
  

毛利 25,508 55,3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630 (2,290)

其他收入 5 1,709 2,5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819) (16,166)

行政開支 (32,343) (30,956)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3,591 (69,596)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551) —

商譽減值虧損 (696)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3,782) (3,115)

財務費用 6 (1,967) (3,022)
  

除稅前虧損 7 (22,720) (67,246)

稅項 8 1,424 66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21,296) (66,577)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溢利 16 — 8,2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21,296) (58,364)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1,150) (3,583)

出售附屬公司後釋放匯兌儲備 — (938)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之重新估值（虧損）收益 (81) 3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22,527) (6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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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21,296) (66,57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 8,213
  

年度虧損 (21,296) (58,3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全面開支總額 (22,527) (70,11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全面收益總額 — 7,584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22,527) (62,5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 (1.91) (5.9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 (1.91)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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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001 32,288

投資物業 11 91,807 95,858

使用權資產 126 232

商譽 13,193 14,035

其他無形資產 24,603 32,309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2,285 —

其他應收賬款 12 — 20,156
  

165,015 194,878
  

流動資產

存貨 67,564 56,10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80,937 126,751

可收回稅項 108 4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62 3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33,065 29,393
  

181,936 213,021
  

資產總值 346,951 407,8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68,156 56,858

合約負債 1,383 10,75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 10,534 7,800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600 41,954

租賃負債 128 236
  

80,801 117,606
  

流動資產淨額 101,135 95,4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6,150 29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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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金按金 13 — 174

遞延稅項負債 4,446 5,888
  

4,446 6,062
  

資產淨值 261,704 284,23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141 11,141

儲備 250,563 273,090
  

權益總額 261,704 2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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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其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Always Profit 

Development Limited，該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最終控股人士為張金
兵先生，彼亦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其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鶴翔街 1號維港
中心第一座 5樓 1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消費品（包括鐘錶及配飾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
品）批發、無人機及相關配件（用於消防、物流運輸、通訊及農業）銷售及物業投資。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列示，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有關修訂本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而言為對二零
二四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 5號的

 有關修訂（二零二零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於本年度內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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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之分類及計量之修訂本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涉及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之合約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出售或注入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年度改進－第 11卷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修訂本） 缺乏可交換性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4

1 於有待釐定的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於可預見將來不會對綜合財
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編製。就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如果合理地預期該資料會影響主要用戶的決策，則該資料被視為重要資
料。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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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消費品（包括鐘錶及配飾（「鐘錶產品」）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批發、銷售無
人機及相關配件（用於消防、物流運輸、通訊及農業）及物業投資。收益主要指已售貨品、已收
取租金收入之代價。收益之分析如下：

(i) 收益分析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
 客戶合約收益－按某一時間點基準
 銷售成衣及運動服裝 67,130 31,642

 銷售鐘錶產品 23,794 76,210

 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 26,850 134,508
   

117,774 242,360
   
其他來源收益
 租金收入 1,017 3,618
   

118,791 245,978

   

(ii) 與客戶合約之履約責任

來自銷售鐘錶產品及銷售成衣以及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及運動服裝產品的收益於貨品的
控制權已轉讓時（即貨品已付運至客戶指定的地點（交付））確認。於交付後，客戶可以完全
自行決定銷售貨品的分銷方式及價格，在銷售商品時承擔主要責任，並承擔與貨物相關的
陳舊及虧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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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第 121段的可行權宜方法用於銷售鐘錶產品、銷售成
衣及運動服裝產品以及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的銷售合約，故此，上述資料概不包括有關
本集團在履行銷售鐘錶產品、銷售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以及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的銷售
合約項下餘下履約責任時將有權獲取的收益的資料，因該等合約均有一年或以下的原有預
期期限。

i） 批發業務

 本集團於交付售予客戶的貨品時達成其履約責任；

ii) 物業投資：投資及出租物業；及

iii) 無人機業務：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

分部損益指在未有分配作企業用途之企業收入、中央行政成本、融資成本及專業費用之情況下
各分部之損益。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存貨、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貿易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
賬款。分部資產不包括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資產。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合約負債、銀行及其他借款、已
收租賃按金及租賃負債。分部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作企業職能之用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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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二零二五年
持續經營業務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90,924 1,017 26,850 118,791
    

分部經營虧損 (541) (3,466) (11,247) (15,254)
   

未分配企業收益 1,709

未分配企業支出 (7,208)
 

經營虧損 (20,753)

財務費用 (1,967)
 

除稅前虧損 (22,720)

所得稅抵免 1,42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21,296)
 

分部資產 122,142 91,962 79,015 293,119

未分配資產 53,832
 

總計 346,951
 

分部負債 19,467 269 46,526 66,262

未分配負債 14,539

遞延稅項負債 4,446
 

總計 85,247
 



– 11 –

二零二五年
持續經營業務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
業務 企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2,326 — 3,644 — 5,97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減少 48 — — — 4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 — 808 1,319 2,154

使用權資產折舊 607 — 262 — 86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3,782 — — 3,782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
 扣除撥回 (4,934) (167) 1,510 —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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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7,852 3,618 134,508 245,978

    
分部經營溢利（虧損） (86,926) (6,438) 35,377 (57,987)

   
未分配企業收益 2,550

未分配企業支出 (8,920)
 

經營虧損 (64,35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3

財務費用 (3,022)
 

除稅前虧損 (67,246)

所得稅抵免 66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66,577)

 
分部資產 151,259 96,392 106,680 354,331

未分配資產 53,568
 

總計 407,899

 
分部負債 80,071 371 25,624 106,066

未分配負債 11,714

遞延稅項負債 5,888
 

總計 12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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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批發業務 物業投資
無人機
業務 企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2,326 — 2,476 — 4,80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減少 174 — — — 1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 — 328 1,313 1,6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627 — 133 — 76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3,115 — — 3,115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
 扣除撥回 62,209 5,615 1,772 — 69,596

存貨撥備 26,114 — — — 2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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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二零二五年
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洲 56,996 —

香港 17,575 95,000

中國內地 39,578 70,015

台灣 4,642 —
  

118,791 165,015
  

二零二四年
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洲 31,642 —

香港 32,889 103,850

中國內地 108,836 70,794

台灣 14,200 78

中東 58,411 —
  

245,978 174,722

  

收益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配。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非流動其他應收賬款）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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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總收益 10%以上之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批發業務的客戶甲 1 不適用 29,322

來自批發業務的客戶乙 2 33,526 不適用
來自批發業務的客戶丙 2 23,470 不適用
來自無人機業務的客戶丁 14,172 83,705

來自無人機業務的客戶戊 1 不適用 27,277

  

1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應收益不佔本集團總收益 10%以上。

2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應收益不佔本集團總收益 10%以上。

5. 其他收益及虧損╱其他收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益及虧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減少 (48) (17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33

 租賃終止之收益 12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66 (2,249)
   

630 (2,290)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
 來自第三方貸款之利息收入 1,093 928

 銀行利息收入 63 194

 政府補貼 264 1356

 雜項收入 289 72
   

1,709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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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政府補貼 264,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356,000港
元），指完成相關研究活動及開發項目後收取及確認的獎勵。

6. 財務費用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919 2,995

租賃負債之利息 48 27
   

1,967 3,022

   

7.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收支後列示：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金額為零元
 （二零二四年：26,114,000港元）的存貨撥備） 93,283 190,629

核數師酬金 650 650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5,970 4,8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54 1,6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9 760

法律及專業費用 951 2,09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0,531 9,46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014 711
   
總員工成本 12,545 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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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稅項金額為：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15
   

— 15

有關過往年度的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香港利得稅 — (130)

 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 — 664

 企業所得稅 4 (734)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428) (484)
   
所得稅抵免 (1,424) (669)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8.25%，而超過 2,000,000

港元溢利的稅率為 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劃一稅率
16.5%課稅。由於概無香港利得稅項下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該兩個年度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

根據適用的台灣企業稅法，所得稅按估計課稅所得額的 20%徵收。由於在台灣營運中的附屬公
司於兩個年度均無應課稅所得額，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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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1,296) (58,364)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4,069 983,350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1,296) (66,577)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4,069 98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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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95,858 100,527

計入損益之公平值變動 (3,782) (3,115)

匯兌調整 (269) (1,554)
   
於年終 91,807 95,858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客戶合約 142,030 199,568

 –應收租賃款項 6,310 6,472

減：信貸虧損撥備 (87,442) (91,015)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60,898 115,025
   
向供應商支付的按金（附註 i） 9,772 4,950

其他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ii） 7,153 22,716

預付款項 2,428 3,443

租金、水電及雜項按金 686 773
   

20,039 31,88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80,937 146,907

減：流動部分 80,937 126,751
  

非流動部分 — 20,156

   

附註：

(i)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包括向供應商支付的按金約 9,772,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4,950,000港元）為就無人機業務而向供應商支付的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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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授予一名第三方之貸款約 5,905,000港元
（二零二四年：5,184,000港元）（已扣除還款日期為於一年內並以每年 6%計息（二零二四
年：還款日期為一年後並以每年 6%計息）的虧損撥備）。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其他應收賬款亦包括授予另一名第三方之貸款約 14,972,000港元（已扣除還款日期為一年
後、以每月 1%計息的虧損撥備，並由借款人股東作個人擔保）。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按發票日期進行（並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7,177 5,770

31至 60日 6,162 11,481

61至 180日 32,365 57,711

181至 365日 3,419 27,413

超過一年 1,775 12,650
   

60,898 115,025

   

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均以美元（「美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新台幣（「新
台幣」）計值。

本集團大部份海外客戶銷售一般以發票日期起計記賬 120至 150日（二零二四年：120至 150日）
方式進行。授予本地客戶的信貸期為 30至 90日（二零二四年：30至 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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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49,562 38,314

已收按金 269 372

應計費用 4,425 5,794

其他應付稅項 11 60

其他應付賬款 13,889 12,49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額 68,156 57,032

減：流動部分 68,156 56,858
  

非流動部分 — 174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1,710 2,471

31至 90日 3,335 2,353

91至 180日 14,459 167

超過 180日 20,058 33,323
   

49,562 38,314

   

貿易應付賬款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就向海外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於載運提單日期起計 30至 60日（二零二四
年：30至 60日）期內結清。就向本地供應商進行採購而言，信貸期為 30日（二零二四年：30

日）。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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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息及無抵押其他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600 6,954

浮息及有抵押銀行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 35,000
   

600 41,954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港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計值的其他借款每年按 5.25%（二零
二四年：5%）計息。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港元計值的浮息銀行借款 35,000,000港元每年按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 2%計息。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及擔保：

(a) 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以及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定押記，賬面總值約為 99,230,000港
元；

(b) 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之公司擔保；及

(c) 由最終控股人士張金兵先生（亦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作出個人擔保。

15.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多個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山東龍翼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總代價約為 30,946,000港元，其將按每股代價股份 0.2港元之發行
價配發及發行本公司 154,731,827股普通股（「代價股份」）清償。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一
日完成，龍翼集團的控制權於當日轉移予本集團。本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龍翼集團由二零二三年
八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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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翼集團於收購日期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值如下：

龍翼集團
千港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1

其他無形資產 31,264

存貨 4,54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7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419
  

63,005
  
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9,731)

銀行借款 (5,024)

遞延稅項負債 (4,658)
  

(39,413)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23,592

收購產生之商譽 13,544
  
已轉讓購買代價 37,136
  
收購之現金流量分析：
收購附屬公司所得現金淨額（包括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5,419

已付現金 —
  
收購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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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
出售而買方同意以代價為 1,000,000港元購買大灣融通（香港）有限公司（「大灣融通（香港）」）（本
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出售日
期」）完成，而大灣融通（香港）之控制權於當日轉移至買方。於兩個年度內，本集團已終止經營
業務指由大灣融通（香港）及其附屬公司（「出售集團」）經營的提供市場推廣服務業務。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五日，本集團與兩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同
意出售而買方已同意購買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山東豐翼智能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豐翼」）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人民幣 2元（約 2港元）。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完
成，豐翼的控制權已於當日轉移至買方。

(a) 於出售日期，出售集團及豐翼的負債淨值及出售收益如下：

已收取代價：

豐翼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出售集團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現金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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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控制權的資產及債務分析：

豐翼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出售集團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 282 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9 49,53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554) (46,991)

合約負債 — (2,167)

應付稅項 — (6,91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 324
   
所出售負債淨值 (133) (6,20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豐翼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出售集團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代價 — 1,000

所出售負債淨值 133 6,208

出售後釋放匯兌儲備 — 938
   
出售之收益 133 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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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豐翼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出售集團
（出售日期：
二零二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現金代價 — 1,000

減：所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324)
   

(10) 676

   

(b) 出售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至出售日期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已計入綜合損益）
如下：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其他收入 138

銷售及分銷開支 (65)

行政開支 (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8,14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8,213

所得稅開支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8,213

 

概無來自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的稅項開支或抵免。

(c) 出售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至出售日期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已計入綜合損益）
如下：

已終止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34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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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嶺會計師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於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其相關附註所列之數字已獲本集團之核數師高嶺會計師有

限公司確認，且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相符。高嶺會計師有

限公司就此執行之工作不構成核證聘用，因此高嶺會計師有限公司並未對初步業績公告發

出任何意見或核證結論。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消費品（包

括鐘錶及配飾以及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批發（「批發業務」）、銷售無人機及相關配件（「無人

機業務」）及物業投資（「物業投資業務」）。

批發業務

鐘錶產品

自二零二二年六月，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inoforce Group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

（「Sinoforce集團」）開展鐘錶及配飾批發（「手錶產品」）。於報告期間，附有芝柏（Girard-

Perregaux）及尚維沙（JEANRICHARD）若干商標的鐘錶產品在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

的獨家分銷權已根據Sinoforce集團與供應商就終止雙邊協議而達成的和解予以終止。因

此，即使Sinoforce集團持續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批發其他品牌的鐘錶產品，如法蘭克穆勒

(Franck Muller)、羅傑杜彼 (Roger Dubuis)、格睿時 (Christophe Claret) 及HYT，惟本年度

鐘錶產品的銷售仍然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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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成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批發及貿易業務，並出口至海外市場及非洲。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在二零二四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率為 5.0%，這與北京的二零二四年目標約 5%一致，但略低於二零二三年錄得的 5.4%增長

率。按季度基準計算，二零二五年第一季度與第四季度持平，增長 5.4%。至於貿易方面，

由於企業趕在關稅即將實施前加快裝運貨物，令出口創下二零二四年十月以來的最強勁增

長，同時進口降幅有所收窄。國家統計局表示，中國經濟「起步平穩、開局良好」，並強

調創新引領作用增強。然而，與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升級令前景迅速變得黯淡，並加大北

京推出額外支持措施的壓力。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加上可能出現

通縮，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暫時減速。此外，美國及歐洲的緊縮貨幣政策以及全球惡性通

脹，不僅打擊消費者的信心，亦阻礙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

香港的零售額繼二零二五年一月下跌 15.1%後，於二零二五年三月按年下跌 4.8%，零售活

動連續第 13個月錄得下滑。此主要由於二零二五年三月的消費品銷售按年減少 17.9%；二

零二五年三月的服裝及鞋類銷售按年減少 9.7%；二零二五年三月的首飾、鐘錶及貴重禮品

銷售按年減少 6%所致。按月計算，二零二五年三月的零售額上升 2.1%，扭轉二零二五年

二月 17.3%的龐大跌幅。政府發言人指出，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因素增加，加上消費模式

不停改變，將持續對零售業構成挑戰。

於報告期間，受全球經濟放緩及香港零售額大幅下降的影響，批發業務收益減少。

無人機業務

自二零二三年八月起，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山東龍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龍翼集團」）開展無人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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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翼集團乃位於中國山東山東省濟寧市高新區。龍翼集團亦獲認可為一家中國的高新技術

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山東省專精特新企業（「專精特新企業」）以及國家科技型中小企

業。龍翼集團擁有廣泛的產品類型及應用範圍，亦已開發一系列無人機產品，載荷介乎 20

千克至 600千克，全部已作實際應用。多個型號在行業應用方面表現出色，具有卓越的性

能、安全及可靠性，對工業用無人機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產品應用涵蓋多個範疇，例如

緊急救援、防止山火、地理資料勘探、地質勘探、災難監察、氣象監測、空中交通監控、

通信中繼、電力施工佈線、巡檢、航空拍攝、城市公共安全、智慧農業等，亦已得到客戶

的一致認可和好評。

於報告期間，無人機業務的收益亦有所下降，主要由於國際市場發展受限及中國內地地方

政府延遲實施低空經濟政策所致。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中國商務部連同相關部門發布無人

機出口管制公告，決定對特定無人機及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該措施的實施限制了本集

團在國際市場的發展，令本集團不得不將重點放在中國內地市場。然而，於二零二四年，

因硬體及基礎建設供應不足，導致中國內地地方政府的低空經濟政策實施出現若干延遲，

這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本集團無人機業務的收益。

儘管報告期間內無人機業務的表現未如理想，但隨著中國引入及實行低空經濟，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近日發表報告，指出低空經濟有望成為兆元級的新經濟賽

道，並預計無人機飛手人才缺口將達百萬。因此，本集團相信，高科技無人機業務將帶來

更多機會，從而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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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龍翼集團在通化市、濟寧市設立兩間低空經濟教育及培訓中心，以

提供無人機技術教育培訓、無人機飛手執照培訓服務，以及為人才和青少年提供無人機人

才培訓和行業教育。該等中心為大型教育及培訓中心，為政府部門、重點大學及其他企業

提供培訓服務，包括全面的教育培訓解決方案，同時與合作夥伴攜手，圍繞低空經濟連結

教育鏈、人才鏈、產業鏈及創新鏈，並培育低空經濟生態，以增加本集團未來數年的收益。

物業投資業務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六個位於中國內地的投資物業及五個位於香港

的投資物業（包括三個停車位）作為產生租金收入用途（「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四個投資物業已租出（二零二四年：十個），而其餘投資物業為空置。

根據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的獨立估值，投資物業的價值約為 9,180萬港元

（二零二四年：約為 9,590萬港元）。

財務回顧

收益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 1.188億港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先前

年度」）約 2.46億港元減少 52%。

來自批發業務的收益由先前年度約 1.079億港元減少約 16%至本年度約 9,090萬港元。

來自無人機業務的收益由先前年度約 1.345億港元減少約 80%至本年度約 2,690萬港元。

來自物業投資業務的收益由先前年度約 360萬港元減少約 72%至本年度約 1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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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錄得毛利約 2,550萬港元，較先前年度約 5,530萬港元減少約 54%。本年度的毛利率

約為 21.5%，相比先前年度的毛利率為 22.5%。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無人機業務中毛利率高

的產品的收益減少。

於本年度，本集團就批發業務錄得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 1,100萬港元及 12.1%，較先前

年度毛虧約 580萬港元增加約 290%。增加主要由於來自若干陳舊存貨的收益增加，該等存

貨已於先前年度悉數撥備，本年度並無計提存貨減值撥備。

於本年度，本集團就無人機業務錄得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 1,350萬港元及 50.4%，較先

前年度約 5,750萬港元減少約 77%。毛利減少與收益減少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就物業投資業務錄得毛利約為 100萬港元，較先前年度毛利約 360萬港元

減少約 72%。減少與收益及投資物業的佔用率減少一致。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由先前年度約 1,620萬港元減少約 15%至本年度約 1,380萬港

元。減少與本集團的收益減少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先前年度約 3,100萬港元增加約 4%至本年度約 3,230萬港元。增加主要歸因於自

二零二三年八月起新收購的無人機業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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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減值虧損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於本年度，附有若干商標的鐘錶產品在中國、香港及台灣地區的獨家分銷權已根據本公司

附屬公司與供應商就終止雙邊協議而達成的和解予以終止。本集團管理層認為鐘錶的銷售

將會減少，繼而釐定其他無形資產項下的相關商譽減值及分銷權分別為 70萬港元及 160萬

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指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淨

減值虧損，由先前年度約 6,960萬港元減少 105%至本年度撥回約 36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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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及信貸虧損撥備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信貸風險

貿易應

收賬款總額

信貸虧損

撥備

貿易應

收賬款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低風險

批發業務 58,790 (1,208) 57,582

物業投資 113 — 113

無人機業務 6,490 (3,287) 3,203
    

65,393 (4,495) 60,898
    

虧損

批發業務 76,750 (76,750) —

物業投資 6,197 (6,197) —

無人機業務 — — —
    

82,947 (82,947) —
    

總計 148,340 (87,442) 60,898
    

於評估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時，透過審閱過往觀察所得的

違約率、由外部評級機構發表的外部資料及組合債務人的期後清償情況，對相關債務人採

納信貸評級分析，並因應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

虧損信貸風險下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已悉數計提減值虧損。

對於低信貸風險的貿易應收賬款，已計提減值虧損約 450萬港元，相當於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結餘總額的 7%。其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收取約 1,400萬港元的清償款

項，相當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總額的 21%。

基於上述評估，管理階層認為對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賃款項計提的減值虧損已足夠。



– 34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淨虧損約為 380萬港元（先前年度：淨虧損約為 310萬港元），為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及中國的物業公平值調整。

該等物業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泓亮諮詢及評估有限公司按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公開市值進行重估。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先前年度約 300萬港元減少約 35%至本年度約 200萬港元。本年度的財務費用

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銀行及其他借款，該等銀行及若干其他借款已於本年度悉數償

還，令財務費用有所減少。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債務融資為其業務及投資提供資金。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 3,310萬港元（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2,940萬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其他借款為 60萬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為 4,2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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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比率約為 2.3，與二零二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 1.8相比保持平穩。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0.2%（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4.8%），乃根據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約為 60萬

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4,200萬港元）及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約為 2.617億港元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2.842億港元）計算。由於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資產負債

比率與先前年度相比減少。

現金及銀行結餘可提供充足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以應付本集團之持續營運需求。

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貿

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中亦產生多項金融資產及金

融負債。本集團的金融工具主要受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影響。本集團致力

減低此等風險，從而盡量提高投資回報。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

（「美元」）計值。鑒於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重大

外匯風險。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本集團的外匯淨額風險管理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訂

立貨幣對沖安排以減低匯率波動的影響。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外匯或對沖合約。本集團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並於適當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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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信貸風險一般來自進行批發業務、無人機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過程中的對手

方風險。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貿易應付賬款分別約為

6,090萬港元及約為 4,960萬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1.15億港元及約為 3,830

萬港元）。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信貸期內結清所有應收賬款及應付賬

款。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缺乏資金償還到期負債的風險，可能因金融資產及負債到期時的金額或時

間存在錯配而出現。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目標為：(1)維持本集團主要業務穩定發

展、及時監控現金及銀行結餘狀況；(2)預測現金流量；及 (3)評估流動資產水平，以便為

本集團維持足夠流動資金。

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及其他借款約為 60萬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為 3,500萬港元、700萬港元及零港元，分別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本集團於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款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其他借款乃按固定利率計息。

本集團所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乃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

及利率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會監察不時之外匯及利率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

對沖重大外匯及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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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重大投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業務分部資料

有關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業務分部資料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惟未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 2,023,000港元（二零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零元），其主要與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或然負債及訴訟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就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簽立擔保（二零二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有）。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已動用融資金額約為 3,500萬港元。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尚未了結之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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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由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直至本業績公告日期，除本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不

知悉任何已發生須予披露之重大事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 125名僱員（二零二四年：106名僱員）。於本

年度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共約為 1,250萬港元（先前年度：約為 1,020萬港元）。

薪酬主要包括具競爭力的工資、公積金供款、保險及標準醫療福利。董事酬金乃由本公司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根據本公司經營業績、個別人員之表現及可比較之市場數據釐

定。本集團亦為管理層及員工採納一項年度酌情花紅計劃，惟須視乎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

員之表現而釐定。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董事及僱員授出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以向合資格僱員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報酬。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務。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有關報表已根據法律規定及適用會計準則妥為編製。

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家瑩女士、揭英漢先生及何曉東女士。

審閱本全年業績公告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全年業績公告。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其相信高水平企業管治可為本集團提供框架及穩固基

礎，以管理業務風險、提高透明度、維持高度問責性以及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之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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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本公司已應用有關原則，亦已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事宜向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各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面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本公司亦已制定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嚴格遵守之若干方面的書面指引。

本公司亦於全年業績公佈前 60天及中期業績公佈前 30天，通知全體董事、高級管理層及有

關僱員遵守有關根據上述守則及指引買賣本公司證券之限制。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mdaerotech.com 登載。截

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

載。

承董事會命

龍翼航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王悅來先生、楊則允先生及王建先生；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家瑩女士、何曉東女士及揭英漢先生。


